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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 级学术学位研究生中期考

核工作的通知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的若干规定》（教务部 2019 年 5月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关

于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教务部 2021

年 5 月修订）的有关要求，现对 2021 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

中期考核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考核组织 

学术学位研究生考核由各培养单位主管研究生工作的

负责人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指导下，按一级学科组织进行。

中期考核活动应以公开答辩的方式举行，答辩结束后，考核

小组及时将中期考核材料签字并交于学生所在培养单位存

档。 



二、涉密论文申请 

学位论文选题涉密者，需在论文开题之前申请涉密学术

论文，具体见《北京师范大学涉密学位论文暂行管理办法》。

申请表连同相关证明材料由培养单位审核后，提交校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审批、备案。 

三、考核时间 

考核时间由各培养单位按照培养方案自行安排，但须在

2023年 6月底前完成；本科直博生于 2024年 6月底前完成。 

四、考核结果评定 

(一) 学术学位硕士生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综合考虑研究生

学业表现和开题报告质量以及思想品德考核情况，以优秀、良

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等级制评定考核结果。教务部将对

各培养单位中期考核“优秀”名单进行复核。硕士生中期考核

“优秀”要求的标准如下： 

1、思想品德表现良好； 

2、学位课程（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平均学分绩不

低于 85分，平均学分绩计算公式为：平均学分绩 = ∑（课

程学分×考试成绩） / ∑课程学分； 

3、开题报告为“优秀”。 

(二)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学生的学科专业

知识、科研能力、论文选题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进行评议，并就

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考核结果以合格、不合



格二等级评定。 

五、学术规范测试 

为了不影响学位申请，请每位同学最迟于申请学位的上

一个学期期末前通过学术规范测试。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的教育和训练，是研究生培养过程

的重要环节之一。从 2015级开始，所有学术学位研究生均须

参加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基本知识的测试，作为研究生中期

考核的一部分。测试总分为 100 分，答题时间限制为 60 分

钟，取得 90分及以上者即为通过。测试不通过或未参加测试

者，将无法提交中期考核的审核结果。 

系统于每年 11月 1日 00:00至次年 8月 31 日 24:00面

向所有年级学术学位研究生开放，请在此期间自行下载资料

进行学习，并参加答题测试。答题测试不限次数。如果测试

不合格，两周后方能进行再次测试。 

 

教务部 

2022 年 9月 21日 


